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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规划控制条件。
1.建筑退用地界线距离：应符合日照、消防、视觉卫生、防灾、

抗震等要求；建筑间距满足国家、海南省的相关规定。2.2712-
201917号地块建筑退道路、绿化带红线距离：北侧退防护绿地12
米。3.工业项目所需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面积不得超
过工业项目总用地面积的7%。4.2712-201917号地块机动车停
车位按不少于0.15个/100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标准配建。

（三）宗地净地情况。
该3宗地块土地征收工作已完成，土地权属清晰，土地补偿

款、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助费和地上附着物等款项均已补偿到
位。目前该地上的附着物已清表、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
用规划条件明确、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地块周边可以满足施
工建设所需的水、电供应，相关设备、机械可以进场施工，具备净
地出让的条件。

经核查，该3宗地不属于非法占地、违法建设行为已经处置
到位并组织供应的土地。该地块不在系统污染或疑似污染地块
范围内。

二、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出价最高
且不低于底价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三、开发建设要求
（一）按照《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指标（试行）》有关规定，

该3宗地块设定出让控制指标，具体如下：
1.项目达产时间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

的第5年，在约定达产时间内投资强度不低于300万元/亩；自项
目达产之日起税收不低于12万元/亩/年，产值不低于500万元/
亩/年。2.项目按4亩安置1名失地农民就业，在同等条件下优先
招录本市县户籍居民。招录条件按人事劳动部门规定执行，同工
同酬并遵照乙方规章制度管理。

以上控制指标按规定列入《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
协议》，属于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竞得人须严格按照协议约定
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

（二）其他开发建设要求。
1.竞得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应严格按照规划设计要求和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进行开发建设。涉及水
务、绿化、环保、消防、交通管理等的设计施工，应符合国家和海南
省的有关管理规定。2.涉及装配式建筑的，按照我省装配式建筑
相关规定和澄迈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相关要求执行。3.该3宗地
位于地质灾害易发区，项目建设前须按规定组织地质灾害危险性
评估，采取措施防治地质灾害。4.竞得人应在按现状交地后三个
月内开工建设，并按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的《建设工程
文明施工标准》（琼建定〔2016〕299号）在宗地范围内修建围墙。

四、竞买申请
（一）竞买资格及竞买要求。
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参

加竞买（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属境外机构（含港、澳、台地区）
申请参加竞买的，按照规定需要提交工商主管部门核发的《营业
执照》。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联合竞买。2.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
加本次竞买。3.根据老城经济开发区入驻要求，竞买人及申请项
目须符合老城经济开发区产业规划以及准入条件。4.具有下列
行为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参加本次挂牌出让：（1）在澄
迈县范围内有拖欠土地出让金的行为，并未及时改正的；（2）在澄
迈县范围内有闲置土地，违法利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商品住房、
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等违法行为，并未及时改正的。

（二）交易资料获取方式。
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信息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手册及其

他相关文件。手册和文件可从海南省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

网上交易系统（网址：http://lr.hainan.gov.cn:9002）查看和打
印。也可以到澄迈县土地交易所（澄迈县金江镇文化北路110-4
号）咨询和领取。

（三）竞买申请方式。
本次交易活动竞买申请环节采取线下方式进行，有意竞买者

请于2022年11月4日8时30分至2022年12月2日16时00分
到澄迈县土地交易所提交书面申请，不接受电话、邮寄、口头等其
他形式的申请。

竞买申请地点：澄迈县土地交易所（澄迈县金江镇文化北路
110-4号）。

（四）竞买保证金。
竞买申请人在竞买报名时须向指定账户足额缴存竞买保证

金或使用银行保函方式提供竞买保证金。缴存竞买保证金的币
种为人民币，不接受外币，且不属于银行贷款、股东借款、转贷和
募集资金所得，并出具承诺。

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2022年 12月 2日 16时 00
分（北京时间）。

竞买人使用银行保函方式缴纳竞买保证金的，保函应为不可
撤销、见索即付保函，保函担保金额应不少于全额土地竞买保证
金，保函的保证期限应当自保函开立之日起至招标拍卖挂牌交易
活动结束后不少于60日，保函需在保证金交纳截止时间前2个工
作日内送达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五）资格确认。
经审核，竞买申请人符合竞买资格，且竞买保证金或银行保

函已按要求交纳的，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发放《竞买资格
确认书》，确认其获得竞买资格。

竞买资格审核时间：2022年11月14日09时00分至2022
年12月2日17时30分（北京时间）。

五、挂牌报价时间及地点
（一）本次交易活动挂牌报价竞价环节采取线下方式进行，获

得竞买资格的竞买人应持发放的《竞买资格确认书》到指定地点
参与报价竞价活动。

挂牌报价阶段仅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
头等其他方式报价。

（二）挂牌报价时间：2022年11月25日08时30分至2022年
12月5日10时00分，受理报价时间为工作日08时30分至11时
30分、14时30分至17时00分（北京时间）。

（三）挂牌报价地点：澄迈县土地交易所（澄迈县金江镇文化
北路110-4号）。

（四）挂牌现场会地点：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二楼土
地矿产资源交易厅（203室）。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该3宗地块符合澄迈县总体规划，属于省级产业园区开

发边界范围内，用地年度计划指标已列入我县2022年建设用地
计划。27010-201778-1号地块将用于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项

目建设使用，属于低碳制造业；27010-201938-2号地块将用于
啤酒制造项目建设使用，属于低碳制造业；2712-201917号地块
将用于畜禽屠宰及肉类加工项目建设，产业技术采用可追溯条码
系统、“冷鲜”处理技术和真空热收缩包装技术材料进行肉类加工
与包装，属于低碳制造业。

（二）该3宗地在挂牌成交后，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之前，竞得人要与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
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严格按照《海南省
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
承担相关违约责任。

竞得人出资比例结构、项目公司股权结构未经澄迈县人民政
府批准不得发生变动（竞得人向其关联方转让股权除外）。

竞得人应出具相应股东会议决议承诺该事项，在签订本协议
时提交并向当地工商行政主管部门报备。竞得人竞得本宗土地
后在土地使用年期内未经属地市县人民政府同意不得进行转
让。经同意转让的，相关权利义务随之转移。

（三）竞得人在竞买成交后，应当即与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10个工作日内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定金为成交价的10%。土地竞买保证金在出让
合同生效后自动转作受让地块的土地出让价款，受让人应当在出
让合同生效之日起90日内付清土地出让金。

（四）申请人竞得土地后，拟成立新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应在
申请书中明确新公司的出资构成、成立时间等内容。澄迈县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可以根据挂牌出让结果与竞得人签订《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在竞得人按约定办理完新公司注册登记手续
后，再与新公司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变更协议》。

（五）成交价款不含各种税费，挂牌交易服务费按有关规定收取。
（六）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澄迈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

牌出让手册》，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
七、风险提示
（一）本次交易采用线下报名及现场竞价的方式进行交易，竞

买人应按时到达指定地点进行竞买申请和报价竞价。
（二）竞买人应当仔细阅读并熟知交易规则和有关文件后，参

加网上交易活动。竞买申请一经提交，即视为竞买人对交易规
则、出让须知、建设用地使用权信息和使用条件、建设用地使用权
现状和可能存在的风险提示等无异议并完全接受。

（三）竞买人应当谨慎报价，报价一经确认即产生法律效力，
不可撤回。竞买人未出席挂牌现场会的，视为自动放弃挂牌交易
现场竞价，且不影响成交结果的法律效力。

八、咨询方式
联系人：吴先生、徐先生
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zy/
电话：0898-67629310、67629052

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11月4日

地块编号

27010-
201778-1

27010-
201938-2

2712-
201917

位置
海南老城经济开发
区南二环路约 2.7
公里处北侧地段
海南老城经济开发
区工业大道4.45公
里南侧地段
澄迈县金马物流中
横路与物流纵七路
交汇西南侧地段

面积（公顷）

0.167373

0.710453

3.535045

用地规划性质

一类工业用地

二类工业用地

二类工业用地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使用年限

50年

50年

50年

容积率

≥0.8

≥0.8

≥1.0

建筑系数

≥30%

≥30%

≥30%

建筑密度

≤50%

≤55%

≤50%

绿地率

≤20%

≤20%

≤20%

建筑高度

≤36米

≤24米

≤36米

起始价（万元）

76

410

1483

保证金（万元）

76

410

1483

备注
地块按
现状条
件出让
地块按
现状条
件出让
地块按
现状条
件出让

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公告
澄自然资告字〔2022〕17号

经澄迈县人民政府批准，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公开挂牌出让编号为27010-201778-1号、27010-201938-2号和2712-
201917号3宗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一）基本情况和主要规划指标。

（二）其他规划控制条件。
1.建筑退用地界线距离：应符合日照、消防、视觉卫生、防灾、抗

震等要求；建筑间距满足国家、海南省的相关规定。2.27010-
202024号地块工业项目所需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面积不
得超过工业项目总用地面积的7%。3.2712-201772号地块机动车
停车位按不少于 0.05 个/100 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标准配建；
27010-201951号地块机动车停车位按不少于0.5个/100平方米计
容建筑面积标准配建。

（三）宗地净地情况。
该3宗地块土地征收工作已完成，土地权属清晰，土地补偿款、

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助费和地上附着物等款项均已补偿到位。目前
该地上的附着物已清表、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
明确、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地块周边可以满足施工建设所需的
水、电供应，相关设备、机械可以进场施工，具备净地出让的条件。

经核查，该3宗地不属于非法占地、违法建设行为已经处置到位并
组织供应的土地。该3地块不在系统污染或疑似污染地块范围内。

二、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出价最高且
不低于底价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三、开发建设要求
（一）按照《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指标（试行）》有关规定，该

3宗地块设定出让控制指标，具体如下：
1.27010-201951号地块项目达产时间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后的第5年，在约定达产时间内投资强度不低于
400万元/亩；自项目达产之日起税收不低于8万元/亩/年，营业额不
低于1000万元/亩/年。2712-201772号地块项目达产时间为签订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的第5年，在约定达产时间内投
资强度不低于150万元/亩；自项目达产之日起税收不低于12.5万
元/亩/年，营业额不低于110万元/亩/年。27010-202024号地块
项目达产时间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的第5年，

在约定达产时间内投资强度不低于300万元/亩；自项目达产之日起
税收不低于30万元/亩/年，产值不低于500万元/亩/年。2.该3宗
地块项目按4亩安置1名失地农民就业，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本
市县户籍居民。招录条件按人事劳动部门规定执行，同工同酬并遵
照乙方规章制度管理。

以上控制指标按规定列入《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
议》，属于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竞得人须严格按照协议约定内容
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

（二）其他开发建设要求。
1.竞得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应严格按照规划设计要求和《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进行开发建设。涉及水务、绿化、
环保、消防、交通管理等的设计施工，应符合国家和海南省的有关管
理规定。2.涉及装配式建筑的，按照我省装配式建筑相关规定和澄
迈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相关要求执行。3.该3宗地位于地质灾害易
发区，项目建设前须按规定组织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采取措施防
治地质灾害。4.27010-201951号、27010-202024号地块的竞得
人应在按现状交地后三个月内开工建设；2712-201772号地块的竞
得人应在按现状交地后60天内开工建设，上述3宗地的竞得人应按
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的《建设工程文明施工标准》（琼建定
〔2016〕299号）在宗地范围内修建围墙。

四、竞买申请
（一）竞买资格及要求。
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参加

竞买（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属境外机构（含港、澳、台地区）申请
参加竞买的，按照规定需要提交工商主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
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联合竞买。2.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
买。3.根据老城经济开发区入驻要求，竞买人及申请项目须符合老
城经济开发区产业规划以及准入条件。4.27010-201951号地块项
目用地所建设的建筑物面积不少于11万平方米。5.具有下列行为

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参加本次挂牌出让：（1）在澄迈县范
围内有拖欠土地出让金的行为，并未及时改正的；（2）在澄迈县范围
内有闲置土地，违法利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商品住房、擅自改变土
地用途等违法行为，并未及时改正的。

（二）交易资料获取方式。
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信息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手册及其他

相关文件。手册和文件可从海南省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
交易系统（网址：http://lr.hainan.gov.cn:9002）查看和打印。也可
以到澄迈县土地交易所（澄迈县金江镇文化北路110-4号）咨询和
领取。

（三）竞买申请方式。
本次交易活动竞买申请环节采取线下方式进行，有意竞买者请

于2022年11月4日8时30分至2022年12月2日16时00分到澄
迈县土地交易所提交书面申请，不接受电话、邮寄、口头等其他形式
的申请。

竞买申请地点：澄迈县土地交易所（澄迈县金江镇文化北路
110-4号）。

（四）竞买保证金。
竞买申请人在竞买报名时须向指定账户足额缴存竞买保证金

或使用银行保函方式提供竞买保证金。缴存竞买保证金的币种为
人民币，不接受外币，且不属于银行贷款、股东借款、转贷和募集资
金所得，并出具承诺。

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2022年12月2日16时00分（北
京时间）。

竞买人使用银行保函方式缴纳竞买保证金的，保函应为不可撤
销、见索即付保函，保函担保金额应不少于全额土地竞买保证金，保
函的保证期限应当自保函开立之日起至招标拍卖挂牌交易活动结
束后不少于60日，保函需在保证金交纳截止时间前2个工作日内送
达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五）资格确认。
经审核，竞买申请人符合竞买资格，且竞买保证金或银行保函

已按要求交纳的，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发放《竞买资格确认
书》，确认其获得竞买资格。

竞买资格审核时间：2022年11月14日09时00分至2022年
12月2日17时30分（北京时间）。

五、挂牌报价时间及地点
（一）本次交易活动挂牌报价竞价环节采取线下方式进行，获得

竞买资格的竞买人应持发放的《竞买资格确认书》到指定地点参与
报价竞价活动。挂牌报价阶段仅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
电子、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二）挂牌报价时间：2022年11月25日
08时30分至2022年12月5日11时00分，受理报价时间为工作日
08时30分至11时30分、14时30分至17时00分（北京时间）。（三）
挂牌报价地点：澄迈县土地交易所（澄迈县金江镇文化北路110-4
号）。（四）挂牌现场会地点：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二楼土地
矿产资源交易厅（203室）。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该3宗地块符合澄迈县总体规划，属于省级产业园区开发

边界范围内，用地年度计划指标已列入我县2022年建设用地计
划。其中，27010-201951号地块将用于油气装备保税维修项目建
设使用，属于油气勘探生产服务业；2712-201772号地块将用于农
产品冷链物流中心项目建设使用，属于现代物流业；27010-202024
号地块将用于机械制造项目建设使用，属于高新技术产业。

（二）该3宗地块在挂牌成交后，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之前，竞得人要与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海南
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严格按照《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
和用地准入协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

竞得人出资比例结构、项目公司股权结构未经澄迈县人民政府
批准不得发生变动（竞得人向其关联方转让股权除外）。

竞得人应出具相应股东会议决议承诺该事项，在签订本协议时
提交并向当地工商行政主管部门报备。竞得人竞得本宗土地后在
土地使用年期内未经属地市县人民政府同意不得进行转让。经同
意转让的，相关权利义务随之转移。

（三）竞得人在竞买成交后，应当即与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10个工作日内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定金为成交价的10%。土地竞买保证金在出让合同生
效后自动转作受让地块的土地出让价款，受让人应当在出让合同生
效之日起90日内付清土地出让金。

（四）申请人竞得土地后，拟成立新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应在申
请书中明确新公司的出资构成、成立时间等内容。澄迈县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可以根据挂牌出让结果与竞得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在竞得人按约定办理完新公司注册登记手续后，再与新公司
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变更协议》。

（五）成交价款不含各种税费，挂牌交易服务费按有关规定收取。
（六）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澄迈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

出让手册》，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
七、风险提示
（一）本次交易采用线下报名及现场竞价的方式进行交易，竞买

人应按时到达指定地点进行竞买申请和报价竞价。（二）竞买人应当
仔细阅读并熟知交易规则和有关文件后，参加网上交易活动。竞买
申请一经提交，即视为竞买人对交易规则、出让须知、建设用地使用
权信息和使用条件、建设用地使用权现状和可能存在的风险提示等
无异议并完全接受。（三）竞买人应当谨慎报价，报价一经确认即产
生法律效力，不可撤回。竞买人未出席挂牌现场会的，视为自动放
弃挂牌交易现场竞价，且不影响成交结果的法律效力。

八、咨询方式
联系人：吴先生、徐先生
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zy/
电话：0898-67629310、67629052

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11月4日

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公告
澄自然资告字〔2022〕18号

经澄迈县人民政府批准，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公开挂牌出让编号为27010-201951号、2712-201772号和27010-202024号3
宗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一）基本情况和主要规划指标。

地块编号

27010-
201951

2712-
201772

27010-
202024

位置
海南老城经济开
发区北一环路7.3
公里西北侧地段
澄迈县金马物流
园物流二横路与
物流纵六路交汇
处东北侧地段
海南老城经济开
发区南二环路3.8
公里处南侧地段

面积（公顷）

6.03229

3.336476

0.559408

用地规划性质

一类物流仓储用
地

二类物流仓储用
地

二类工业用地

土地用途

仓储用地

仓储用地

工业用地

使用年限

50年

50年

50年

容积率

≥0.8

≥1.0

≥0.8

建筑系数

/

/

≥30%

建筑密度

≤50%

≤60%

≤55%

绿地率

≤20%

≤20%

≤20%

建筑高度

≤60米

≤36米

≤24米

起始价（万元）

2698

1369

306

保证金（万元）

2698

1369

306

备注
地块按
现状条
件出让

地块按
现状条
件出让

地块按
现状条
件出让


